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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遺囑信託？如何達到管理⾝後財產的功能？

⽂:編輯⼥⼦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5-12-19

本⽂

⼀、遺囑信託的定義

遺囑信託，是指依照信託法第2條[1]規定，由遺囑⼈利⽤遺囑的⽅式，單⽅⾯將其所有的特定財產成⽴信
託[2]。於信託關係中，遺囑⼈是「委託⼈」，被交付財產的是「受託⼈」，繼承⼈則是「受益⼈」，這讓委託
⼈過世後，受託⼈得依遺囑內容來管理遺產（例如：按⽉定期分配信託財產、⼀定年限內不得終⽌信託等），
以達到協助繼承⼈運⽤遺產，或者讓繼承⼈間免於彼此爭奪遺產窘境的⽬的，是提早安排⾝後事的好機制。

⼆、該如何設定遺囑信託

（⼀）需同時符合「遺囑」、「信託」的兩項要件

因為遺囑信託是以遺囑的⽅式來從事信託，所以需要兼備「遺囑」、「信託」兩種制度的法律要件，包含符合
⺠法第1189條[3]中所規定五種遺囑的法定形式，以及依遺囑的⽅式是否找⾒證⼈、公證⼈等細節；也必須注
意⺠法第1186條[4]中對於遺囑的資格限制，例如⽴遺囑⼈是否為無⾏為能⼒⼈？是否年滿16歲以上等等問
題。

（⼆）遺囑中指定遺囑執⾏⼈，利於後續執⾏遺囑信託

遺囑信託是在遺囑⼈死亡後，才會啟動信託制度來管理遺產。因此，為了便利後續遺囑信託的執⾏，遺囑⼈可
以依照⺠法第1209條[5]，先在遺囑內容上，指定遺囑執⾏⼈，讓遺囑執⾏⼈在遺囑⼈死亡後，於先處理遺產
相關稅務、甚⾄侵占、繼承等法律糾紛後，再確實依照遺囑內容，將信託財產移轉給受託⼈，以開始藉由信託
制度來管理遺產[6]。

如果有更明確的遺產管理需求，在信託實務[7]上，也可進⼀步與單⼀或複數的遺囑執⾏⼈，另外簽訂「遺囑執
⾏受任書」等類似的⽂件，提前明定信託財產範圍、遺囑執⾏⼈就任⽅式等，以便利遺囑執⾏⼈更精確地執⾏
遺囑內容。

三、信託管理遺產的效果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2309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family-relationship


（⼀）延續遺囑⼈遺產管理的意志、並管理財產⻑期價值

藉由信託制度管理遺產，可將遺囑⼈的遺產規劃延續⾄⾝後，在繼承⼈尚年幼、理財知識未⾜時，達到維持繼
承⼈⽣活基礎的⽬的。且受託⼈必須基於信託法第22條[8]、信託法第31條[9]，以善良管理⼈的義務處理信託
事務，並需擬具信託報告書、製作信託財產⽬錄與收⽀計算表送交受益⼈。甚⾄專業的受託⼈（信託公司、會
計師），也可依照遺囑指定⽅式運⽤遺產，確保遺產⻑期的增值空間。

（⼆）仍需注意特留分對於繼承⼈的最低保障功能

因遺囑信託也有預先分配遺產的功能，仍必須受到⺠法第1187條[10]對於遺產分配的限制，⽽不得侵害繼承⼈
的特留分，否則特留分受到侵害的繼承⼈得⾏使⺠法第1225條[11]的扣減權，主張侵害特留分的信託登記為無
效、並予以塗銷該部分的信託登記[12]，來確保⾃⾝對於遺產的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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